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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四川客车翻车事故的警示通报 

吉交安委办〔2020〕54号 

各市（州）、长白山管委会、长春新区、梅河口市、公主岭市交通运输局,厅直
各单位,厅机关有关处室: 

  5月 16 日，四川 G5 京昆高速雅西段石棉县境内发生大客车侧翻，酿成 6

人死亡，30 人受伤的交通事故。这起事故发生在全国两会即将召开之际，社会
影响大，教训十分惨痛。为举一反三深刻汲取教训，全面做好全省交通运输行

业安全生产工作，有效防范和坚决遏制各类事故，确保两会期间全省全行业安

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 

  一、深刻汲取事故教训，切实增强做好安全生产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进入 5 月以来，全国事故频发多发，造成了重大人员伤亡。5月 6 日，青
兰高速发生客车侧翻事故，34 人受伤；5 月 14 日，山东发生 2 起危货车泄露燃

烧事故；5 月 15 日，广东、海南、浙江先后发生危货车侧翻和船舶沉船事件；

5月 16 日，四川发生客车侧翻事故，6人死亡，当日晚 21时，京杭运河发生船

舶碰撞事故，一艘船舶沉没；5月 17 日，扬州发生石化大火，四川发生危货车
辆失灵交通事故。这些事故特别是雅西事故的发生，再一次给我们敲响了警

钟。充分暴露出了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不落实和从业人员素质低的突出问

题，这也是生产安全事故频发多发的根本所在。各地各单位必须充分认清当前

严峻的安全生产形势，切实站在讲政治、顾大局的高度，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安全理念，深刻汲取事故惨痛教训，牢固树立红线

意识和底线思维，克服麻痹思想，深刻反思安全生产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持续

压责任、强监管、补短板、堵漏洞、防风险、保平安。全面强化全省道路运

输、建设施工、水路运输、运营安全和消防安全等行业各领域安全生产工作，

严防各类生产安全事故发生。 

  二、集中深化行业领域百日攻坚，推动行业安全责任落实 

  当前，全省全行业正处于复工复产后的紧张期和疫情防控关键时期，各级

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要以“百日攻坚”为载体，针对当前行业安全生产特点，认

真履行行业监管责任，进一步加大监管力度，深入推进交通运输企业安全生产

主体责任“五个必须落实”，督促企业加强安全隐患排查治理。要着重督促企

业落实好规章制度、明责落责、防范措施、车辆安全技术状况、驾驶员强制安



全教育培训等关键环节。严格落实“三不进站六不出站”规定，消除安全隐

患。要大力强化对“两客一危”行业领域的安全监管。加强驾驶员职业道德和

职业技能培训，必须要让驾驶员做到入脑入心，强化安全意识，提高操作技能

和应急处置能力。对风险防范失控、隐患整改不到位、事故苗头显现的企业和

车辆要坚决采取停车停运、公开曝光和经济处罚等措施，坚决消除所有风险隐

患。要全面落实行业风险管理，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行为。 

  一要重点打击“两客一危”、重型载货汽车等交通运输领域机动车超速、

超载、客车超员、非法营运、疲劳驾驶等行为的整治力度；二要加强施工安全

管理，制定并严格实施安全施工专项方案。驻地建设指挥部、监理、施工单位

技术人员及相关人员要严把施工现场各环节安全关，加强现场旁站监管，坚决

杜绝违章作业和违规指挥施工行为，确保施工安全。三要强化公路（高速）运

营安全，全面落实公路运行通行安全风险管控，提前做好车辆分流、疏通、交

通管制和事故清障等措施，保证通行安全。要加强急弯陡坡、危桥险路等重点

地段的安保力度，持续完善交通安全标线、防护设施、标志标牌等安全设施，

确保公路运营安全。四要强化水上安全监管，严格落实渡口安全监管责任，督

促责任主体强化现场规范作业的监管，防止发生水上安全事故。五要切实保障

人员密集场所消防安全，要加强对客运站、服务区、收费站、物流场站、宾馆

以及办公场所等人员密集场所消防安全管理，开展消防设施检查，疏通消防通

道，强化消防培训和演练，确保消防责任落实，防止发生火灾事故。 

  三、强化应急准备，及时防范化解各类突发事件造成的影响 

  各地各单位要进一步完善应急值班值守和信息报送机制，严格落实应急值

班值守工作的相关规定，严格执行领导在岗带班和值班员 24 小时值班制度、外

出报备制度，全面掌握突发事件情况，密切跟踪事态变化，及时报告相关情
况。要加强应急管理工作，严格落实预案完善、抢险队伍集结、抢险物资准备

和联动机制建设，确保遇有突发事件，能够迅速集结、有效应对、及时处置各

类突发事件。 

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安委办 

2020 年 5 月 19日 


